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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

傳真：(02)27026324

承辦人及電話：邱垂昇(02)27065866轉2613

電子信箱：A110897@nhi.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健保審字第10600010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旨：有關Verelan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 120mg（健保

代碼A048129100）藥品製造廠之GMP核備函已失效且最後

一批有效期限到期日為104年1月13日，106年4月1日予以暫

停支付乙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106年1月23日衛授食字第1061100311號函副

本及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17日友事字第R

A1051117087號函辦理。

二、本案旨揭藥品，經衛生福利部106年1月23日衛授食字第10

61100311號函副知本署製造廠之GMP核備函已失效，依規

定GMP核備函失效前依法製造之產品毋須進行回收及驗章事

宜，僅可上市販賣至效期結束，經查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於105年11月17日友事字第RA1051117087號函之「

藥品近2年未供應健保特約機構或最後一批有效期限到期通

報表」中已報備旨揭藥品有效期限104年1月13日到期，依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三十三條之

一規定，故將Verelan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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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健保代碼A048129100）自106年4月1日予以暫停支付

，暫停支付後六個月內，若未檢附製造許可移轉經主管機

關核定或備查之證明文件者，將取消該品項之健保給付。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

會、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台灣醫院協會、台

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西藥代理

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本署各分區業務組

副本：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01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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